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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容器租赁合同
Returnable Container Leasing Contract

动态租赁 – Dynamic Lease

Project COXXXXSOYYMMDDA

销售合同 
 Contract
Project ALSCO—XXXXXX(合同编号)              

本合同由买卖双方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于  天津   市 滨海新区   区签订。买卖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协商订立。根据合同约定的条款，买方同意购买，卖方同意出售下述货物。

	买方(甲方)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983077498644J

	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卖方(乙方)：
	大连安华物流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苗春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3MA0QDRAK2P

	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大厦11层A2单元


1. 供货规格、数量和金额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税率
	含税总价

	1
	主驾铁器具
	  福田主驾通用
	10
	1997
	13%
	22566.1

	2
	副驾铁不带底板器具
	福田副驾不带底板通用
	10
	1730
	13%
	19549

	

	小写：￥：42115.1元
大写：人民币：肆万贰仟壹佰壹拾伍元壹角整


2. 交货期：下订单5个工作日左右。
3. 交货方式： 一次性交付至北京怀柔庙城友联物流。
4. 付款条件：收到50%定金下单，货物全部交付后开发票，见票30天内结余款。
5. 包装运输：

5.1.  发运：□买方自行承运或联系承运人并承担运费；☑卖方自行承运或联系承运人并承担运费（□中选填）；
5.2.  包装：依据国家相关标准或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如无相关标准或规定的，采用双方确认的生产厂家标准包装 。

5.3.  如买方自行承运或联系承运人的，卖方应协助买方处理合同所定货品的装载；如卖方自行承运或联系承运人的，买方应协助货到后的卸货、搬入。

5.4.  本合同履行期间所产生的包装费用由卖方承担。（具体项目具体定）

6. 货物质量标准与检验：

 6.1质量标准：以国家或相关行业的强制性质量标准为准；如定制类产品则以甲乙双方书面认可的图纸为准；如乙方已按照甲方要求生产样品并经甲方确认的，则以样品作为质量标准。
6.2 检验期限：甲方应于收货之日起3日内对货物进行检验，并就货物质量、数量、规格等提出异议；如甲方在约定的检验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已满足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

7. 质量与服务：

质保期：由于是二手器具，所以没有质保期。由使用方自行维护，如果需要换件，需要提前45天与我司下单进行制作。
8. 履约的经济责任

8.1甲方更改合同货物的规格或交货地点，应立即通知乙方，由此所造成乙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包含但不限于因履行本合同已经支出的成本和费用以及本合同的预期利益）应由甲方补偿给乙方，并顺延交货期。

8.2 违约责任：如本合同任一方逾期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每逾期一日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日的或存在其他违约情形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并按照本合同总金额20%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

9.  保密：本方案所附全部技术资料或图纸，均为卖方拥有版权或知识产权，未经卖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交于第三方或成为专利权的对象。
10. 不可抗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11.争议处理：凡有关本合同或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向买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2.其他：本合同一式二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传真件有效，特此证明。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有限公司与大连安华物流系统有限公司之《销售合同》签字盖章页）
	甲方（公章）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

	地址
	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电话
	0317-5965599

	传真
	

	税号
	91130983077498644J

	银行
	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银行帐户
	276260122000069725

	行号
	314145100016

	签署日期
	2023年11月22日

	
	

	Party B
	乙方签章
	大连安华物流系统有限公司

	Address
	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大厦11层A2单元

	Legal Rep.
	法定代表人
	苗春林

	Phone
	电话
	+86 (0)411-8371 3485

	Fax
	传真
	+86 (0)411-8371 3485

	Tax No
	税号
	91210203MA0QDRAK2P

	Bank
	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高新园区支行

	Account
	银行帐户
	75030078801900000434

	Bank Code
	行号
	310222000026

	Date
	签署日期
	202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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